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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届会议

请求在第三十八届会议议程内 

列入一项补充项目

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 

并禁止自外空对地球使用武力条约

1 9 8 3 年 8 月 1 9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相国联盟 

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苏联外交部长 

给秘书长的信

苏联请求将题为“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武力并禁止自外空对地球使用 

武力条约”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议程。

在提议这个项目时，苏联的目的在于避免外空军事化。 在这方面，研制和部 

署各种能够摧毁空间和地球目标的外空武器系统的计划尤其危险。

苏联认为目前迫切需要一种制止这些计划的可靠手段，采取紧急有效措施，防 

止军备竞赛蔓延到至今尚未波及的外层空间，使外空不成为对全人类造成极端危险 

的渊源。

为此目的，苏联于1 9 8 1 年在联合国提出一项有关缔结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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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的提案。 这项提案获得大会核准。 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 

理由，条约的起萆工作至今尚未实际开始。

但是时不我待，现在苏联提议立即采取进一步步骤，就全面禁止在外层空间使 

用武力并禁止自外空对地球使用武力取得协议。 它同时提出备供本届大会审议的

有关条约草案。

条约草案的最重要都分是将各国不得在与他国的关系上在外空和从外空使用武 

力的政治法律义务与实际禁止外空军事化的措施结合在一起。

更确切而言s 苏联提倡全面禁止在外空试验和部署饪何以摧毁地面、大气和外 

空目标为目的的以外空为基地的武器。

条约萆案也提出一项彻底觯决反卫星武器问颞的办法：各国无条件保证不研制 

新的反卫星系统并销毁目前可能已经拥有的任何反卫星系统。

条约缔约国也保证尽一切力量不销毁、破坏、千扰他国空间物体的正常运作或 

改变其飞行轨道4

此外，条约还禁止载人航天飞行器的测试和将其用于军事目的，包括反卫星用 

途I 航天飞行器应仅用于觯决各种科学、技术和经济间题。

就苏联拟议的各种影响深远的措施所釆取的行动对于达到联合国以前核准的目 

标即保证只把外空用于和平用途的目标具有重要和真正实质的贡献。

请您将这封信作为大会议事规则中规定的解释性备忘录，并连同条约草案作为 

大会正式文件散发。

苏联都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联外交都长

葛罗来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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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

禁 止 在 外 层 空 间 使 用 武 力  

并禁止自外空对地球使用武力条约

本条约缔约国，

基于联合国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应避免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方式进 

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原则，

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从而缓和核战争威胁对人类的危险，

希望致力于实现外层空间( 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 的探索和利用绝对用于和平 

目的这一目标，

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 1 条

禁止在外层空间和大气以及在地球利用在绕地球轨道中的、天体上的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安置在外空的空间物体作为毁灭工具，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

进一步禁止对绕 妙̂求轨道中的、天体上的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安置在外层空间的 

空间物体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

第2 条

按照第1 条的规定，本条约缔约国保证：

1. 不试验或以放置在绕地球轨道中或安置在天体上的方式或任何其他方式部 

署任何空基武器，以供毁灭地球上、大气中或外层空间中的物体之用。

2 . 不利用在绕地球轨道中的、天体上的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安置在外层空间的 

空间物体作为毁灭地球上、大气中或外层空间中任何目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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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不毁坏、损害、千扰别国空间物体的正常运行或改变其飞行轨道。

务不试验或创造新的反卫星系统，并销毁现有的任何反卫星系统。

5 . 不为军事目的（包括反卫星目的）而试验或使用载人航天器。

第3 条

本条约缔约国同意不协助、鼓励或劝诱任何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或自然 

人或法人从事本条约所禁止的活动。

第 4 条

1 . 为确保遵守本条约的规定，各缔约国应以符合普遍么H人的国际法原则的方 

式利用其所拥有的本国技术性核査手段。

2 . 各缔约国保证不干涉依本条第I款行事的其他缔约国的本国技术性核查手段。

第 5 条

1. 本条约缔约国保证以相互协商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与本条约的 

目的或执行有关的任何问题。

2 . 本条第I 款规定的协商和合作，也可采用诉诸联合国以内的和符合《联合 

国宪章》的适当国际程序的方式进行。 诉诸该程序的手段可包括利用条约缔约 

国协商委员会的服务。

3. 本条约保管者应在收到本条约任何缔约国的请求后一个月之内召集条约缔 

约国协商委员会 任何缔约国均可任命一名代表担任该委员会成员。

第6 条

本条约各缔约国保证采取其所认为必要的国内措施来履行其宪法规定，以禁止 

或防止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任何违反本条约规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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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本条约毫不影响各国在《联合国宪章》下的权利和义务。

第8 条

如本条约的执行发生任何争端，绝对应以诉诸《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程序的 

方式予以和平解决。

第 9 条

本条约应无限期有效。

第 1 0 条

1 . 本条约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在本条约根据本条第3 

款生效之前，没有在本条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条约。

2 . 本条约须经签字国批也批准书和加入文件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3. 本条约应在第五份批准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时对巳交存批准书的国家生 

效，但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已交存批准书。

4 . 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文件的国家，本条约应于其交存批 

准书或加入文件之日起生效。

5 .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每次签字日期、每次批准书或加入文件交存日期、本条 

约生效日期及其他事项，迅速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

第 I I 条

本条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均具有同等效力, 

并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本条约经适当证明的副本送交各签

字国和加入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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